
1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津投城开、公司或上市公司）委托，担任津投城开重大资产出售暨

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律师事务

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中国境内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已于 2025年 10月 27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

于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

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5年 11月 11日出具了《关于对天津津投城市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草案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5]3884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本所现就《问询函》所问询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上述规定以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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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

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除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有特别说明外，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和有关

用语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

编制和落实了查验计划，亲自收集证据材料，查阅了按规定需要查阅的文件以及

本所认为必须查阅的其他文件。在津投城开保证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所要求津投城开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包括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扫描资料、

照片资料、截屏资料，无论该等资料是通过电子邮件、移动硬盘传输、项目工作

网盘或开放内部文件系统访问权限等各互联网传输和接收等方式所获取的）是真

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其所提供的

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扫描资料、照片资料、截屏资料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

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材料上的签署、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署

和盖章所需的法律程序，获得合法授权；所有的口头陈述和说明均与事实一致的

基础上，本所独立、客观、公正地遵循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运用面谈、书面审

查、计算和复核等方式进行了查验，对有关事实进行了查证和确认。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的要

求，独立、客观、公正地就业务事项是否与法律相关、是否应当履行法律专业人

士特别注意义务作出了分析、判断。对需要履行法律专业人士特别注意义务的事

项，本所拟定了履行义务的具体方式、手段和措施，并逐一落实；对其他业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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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履行了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本所对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

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估机构、公证机构、估值机构等机

构直接取得的文书，按照前述原则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后，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

依据；对于不是从前述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经核查和验证后作为出具法律意见

的依据。本所对于从前述机构抄录、复制的材料，经相关机构确认，并按照前述

原则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后，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未取得相关机构确认的，

对相关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后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从不同来源获取的证据

材料或者通过不同查验方式获取的证据材料，对同一事项所证明的结论不一致的，

本所追加了必要的程序作进一步查证。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中国境内法律问

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及估值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

见。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估值报

告的某些数据和结论进行引述时，已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但该等引述并不视

为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不具

备核查和评价该等数据的适当资格。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津投城开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津投城开申请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津投城开在其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制作的相关文件中按照上交所

的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但津投城开作上述引用时，不得

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所有权对上述相关文件的内容进行再次审

阅并确认。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

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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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询函》问题 3

草案披露，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外担保金额 66.13 亿元，主要为

控股股东以及公司子公司进行担保。对于前述担保，公司正在与债权人沟通解除

担保事宜，对于预期无法在交割日前解除的担保，预计形成的关联担保将在交割

日前完成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议及公告等程序，交易对方将予以配合和协助。

请公司：（1）列示目前公司为置出标的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担保总额、已完成协商的担保金额、预计在交割日前无法解除的担保金额；（2）

针对上述无法解除的担保，说明公司后续履行相应程序的安排与计划，是否符合

对外关联担保的合规性与规范性要求；（3）说明控股股东或城运发展拟提供的反

担保措施，是否具有相应的履约能力，并充分评估提供反担保措施能否完全覆盖

上市公司风险敞口。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列示目前公司为置出标的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担保总

额、已完成协商的担保金额、预计在交割日前无法解除的担保金额

根据相关贷款协议、质押协议及公司的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上市公司为置出标的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主债权本金

金额）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是否取得担保权

人同意函

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 9,000.00 否 是

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 1,200.00 否 是

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
① 1,951.501 否 是

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 1,307.372 否 是

天津市华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77,000.00 否 是

天津市华欣城市开发有限公司 25,590.32 否 是

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8,160.00 否 是

1此处金额为担保合同附件抵押物清单约定的担保金额。

2此处金额为担保合同附件抵押物清单约定的担保金额。



5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主债权本金

金额）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是否取得担保权

人同意函

司
①

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39,500.00 否 是

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30,000.00 否 是

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09,500.00 否 是

天津市华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置出银行借款）
① 12,550.00 否 是

上市公司（置出银行借款）① 37,170.00 否 是

天津吉利大厦有限公司
②

15,000.00
否 否

天房（苏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② 否 否

天津市天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33,838.00 否 是

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 21,750.00 否 否

合计 423,517.19 - -
注 1 ：上市公司为该四笔贷款提供担保的同时，以留存于上市公司的房产等资产提

供了抵押担保，该等资产于 2024年 12月 31日的账面价值合计为 8,530.85万元。根据上市公

司的说明，“置出资产交割前，上市公司将与抵押权人协调解除对留存资产的抵押”。

注 2 ：天津吉利大厦有限公司为天房（苏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贷款提供了担保，

上市公司为天津吉利大厦有限公司提供了反担保，此处担保金额为对应的主债权金额。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已取得债权人关于同意由津玺企管承担担保

责任的同意函的担保金额为 386,867.19 万元（其中部分同意函尚待其所载生效条

件满足后生效），剩余担保金额 36,750.00万元（不包括上市公司以留存的资产提

供的抵押担保）。除上市公司以留存的资产提供的抵押担保外，剩余尚未取得同

意函的担保的情况如下：

1、关于公司就天房（苏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的反担保，对

应主债权金额为 15,000 万元。根据上市公司的说明，上市公司正在与相关担保权

人进一步协商，根据协商进展，上市公司“预计 2025 年 11 月底前可与债权人恒

丰银行签订相关债务及担保转移至津玺企管的正式协议”；

2、关于上市公司对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的担保，债权人为北京首都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于 2025年 10月 30日发布的《关于为子公司天津海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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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及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于同日发

布的《关于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上市公司、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及天

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已经“就借款偿还初步形成解决方案”。

根据上市公司的说明，上市公司“预计在交割日前能够取得全部担保权人的

同意函或由债务人偿还相关债务。”

综上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市公司已经取得债权人同意函

的担保金额为 386,867.19万元（其中部分同意函尚待其所载生效条件满足后生效），

剩余担保金额为 36,750.00万元（不包括上市公司以留存的资产提供的抵押担保）。

（二）针对上述无法解除的担保，说明公司后续履行相应程序的安排与计划，

是否符合对外关联担保的合规性与规范性要求

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预计在交割日前能够取得全部担保权人同意津投城

开不再承担担保责任的同意函或由债务人偿还相关债务。如公司最终未能在本次

重组交割日前取得全部担保权人的同意函或由债务人偿还相关债务，公司将在交

割日前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该等关联担保安排并披露，津玺企管将提供反担

保，公司将在股东会审议通过该等关联担保安排后再推进本次重组交割。”

综上，金杜认为，如公司最终未能在本次重组交割日前取得全部担保权人的

同意函或由债务人偿还相关债务，公司在交割日前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

该等关联担保安排并披露，津玺企管提供反担保的安排符合对外关联担保的合规

性与规范性要求。

（三）说明控股股东或城运发展拟提供的反担保措施，是否具有相应的履约

能力，并充分评估提供反担保措施能否完全覆盖上市公司风险敞口

如上述，如公司最终未能在本次重组交割日前取得全部担保权人同意津投城

开不再承担担保责任的同意函或由债务人偿还相关债务，津玺企管将提供反担保。

《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第 3项约定，“（4） 自交割日起，

在未能取得相关债权人及/或担保权人关于债务及/或担保责任转移的同意函的情

况下，若置出资产的相关债权人及/或担保权人向上市公司追索债务及/或担保责任

的，上市公司应当在收到通知或文件后 14日内通知归集主体。归集主体应在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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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关于清偿债务及/或担保责任通知后进行核实并对债权人及/或担保权人

进行清偿，或者与相应债权人及/或担保权人达成解决方案，或者提出抗辩权。上

述处理方式中如因客观因素须由上市公司向债权人及/或担保人进行清偿或提出抗

辩时，上市公司在合理范围内配合归集主体处理，清偿资金应由归集主体先行向

上市公司完成支付，抗辩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应由归集主体承担。若因上市公司未

及时告知归集主体或未在合理范围内配合归集主体处理债务而造成损失扩大的，

归集主体对扩大部分的损失不承担责任。若归集主体因未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及

时处理债务而导致上市公司被债权人追偿的，或因债务处理不当致使上市公司与

债权人及/或担保权人发生诉讼、仲裁并要求上市公司承担清偿义务，且归集主体

未及时清偿的，上市公司在先行代偿后有权向置出资产承接方及归集主体追讨实

际向债权人支付的金额。”

根据交易对方出具的《天津城市运营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债务及担保事项的承诺函》，交易对方承诺“对于交割日后未能

解除的上市公司对置出标的提供的担保，如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且津玺企管未

能及时足额赔付，城运发展将自上市公司担保义务发生之日起一年之内赔付上市

公司”。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市公司对置出标的提供的担保中，尚未取

得担保权人同意担保责任转移至津玺企管的担保金额合计为 36,750.00万元（不包

括上市公司以留存的资产提供的抵押担保），其中债权人为首开股份对应的债务

21,750.00万元相关方已初步形成解决方案；债权人为恒丰银行对应的债务 15,000

万元预计可在 2025 年 11 月底前与恒丰银行签署相关债务及担保转移至津玺企管

的正式协议，故预计在交割日前不存在无法解除的担保。

根据交易对方的公司章程、财务报表等相关材料，交易对方由天津市国资委

持有 100%的股权，由津投资本托管并履行出资人职责，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

交易对方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9.86亿元，净资产为 10.41亿元。

综上，金杜认为，在津玺企管未能足额履行反担保责任的情况下，交易对方

具有赔付上市公司损失的能力，能够完全覆盖上市公司风险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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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询函》问题 4

草案披露，拟置出的债权主要包括其他应收款 72.87 亿元，主要为上市公司

与子公司的往来款，应收账款 10.71 亿元，主要为土地收储款项。本次交易拟转

让的债务主要包括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需要获得债权人同意债务转移或者进行清偿。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对拟置出标

的存在其他应收款 6,927.53 万元。置出资产的归集主体在《资产出售协议》中承

诺，上市公司对置出标的享有非经营性的应收款将于交割日前向上市公司进行偿

还。

请公司：（1）说明置出标的债务的转让进展，是否已取得所有债权人及债券

持有人的同意，转让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并结合合同约定的债务转让具体条款，

说明上述债务是否可实质性转让，债务转让后上市公司是否仍负有实质性偿债义

务；（2）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对拟置出标的的应收款项金额、主要内容、

回收情况，交割日前是否能够全部收回及具体措施；（3）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

是否可能导致新增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说明置出标的债务的转让进展，是否已取得所有债权人及债券持有人

的同意，转让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并结合合同约定的债务转让具体条款，说明

上述债务是否可实质性转让，债务转让后上市公司是否仍负有实质性偿债义务

1、说明置出标的债务的转让进展，是否已取得所有债权人及债券持有人的同

意

公司标的债务包括金融性负债及经营性负债，相关债务取得债权人转让同意

函情况如下：

（1）金融性债务

根据《置出资产评估报告》及《重组报告书（草案）》，截至 202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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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拟置出资产母公司口径（含仍保留至上市公司之子公司华升物业借款）涉

及的金融性债务（即银行借款、信托融资等）余额为 395,783.69 万元，为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含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长期

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 月 31 日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92,863.69

长期借款 302,920.00

合计 395,783.69

根据相关金融债权人回复的同意函，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金

融性债务已取得债权人同意函金额 395,783.69万元，占比为 100%。

根据相关债券公告文件，上述金融性债务中包含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

“22 天发 01”，“22 天发 01”已于 2025 年 4 月 22 日完成兑付和摘牌工作。公

司于 2025年 4月 17日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5城开 01”用于偿还“22天发 01”，

融资金额为 75,000万元，“25城开 01”相应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已经审议通过债务

转移事宜。

（2）经营性债务

根据《置出资产评估报告》及《重组报告书（草案）》，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拟置出资产母公司口径涉及的经营性债务总额 874,070.38 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10,287.87

应付职工薪酬 3,511.96

应交税费 12,1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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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其他应付款 846,629.32

流动负债合计 872,604.3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应付款 1,466.06

非流动负债合计 1,466.06

经营性负债总计 874,070.38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拟置出资产涉及的经营性债务为 874,070.38万元，

其中上市公司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及其他应付款中计提的土地出让金、维修

基金等无需取得债权人同意，共计金额为 17,510.42万元，剩余需要取得同意的经

营性债务余额为 856,559.96 万元。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已取得同意函

的比例为 93.80%。

按照上市公司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的财务数据计算，上市公司应取得同意

函尚未取得同意函债务及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中计提的土地出

让金、维修基金等负债合计 69,931.89万元，其中对天津市天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的欠款为 29,345.87万元。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对天津市天

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欠款金额为 15,813.17万元，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中计提的土地出让金、维修基金为 8,856.16 万元，考虑对天蓟地产欠

款已偿还金额及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中计提的土地出让金、维

修基金减少金额后，剩余债务为 47,744.93万元。

综上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市公司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

的债务中，公司债券置出已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全部金融性债务、93.80%

的经营性债务已经债权人同意转移。

2、转让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并结合合同约定的债务转让具体条款，说明上

述债务是否可实质性转让，债务转让后上市公司是否仍负有实质性偿债义务

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的约定：“自交割日起，在未能取得相关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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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或担保权人关于债务及/或担保责任转移的同意函的情况下，若置出资产的相关

债权人及/或担保权人向上市公司追索债务及/或担保责任的，上市公司应当在收到

通知或文件后 14日内通知归集主体。归集主体应在接到上市公司关于清偿债务及

/或担保责任通知后进行核实并对债权人及/或担保权人进行清偿，或者与相应债权

人及/或担保权人达成解决方案，或者提出抗辩权。上述处理方式中如因客观因素

须由上市公司向债权人及/或担保人进行清偿或提出抗辩时，上市公司在合理范围

内配合归集主体处理，清偿资金应由归集主体先行向上市公司完成支付，抗辩所

产生的相关费用应由归集主体承担。若因上市公司未及时告知归集主体或未在合

理范围内配合归集主体处理债务而造成损失扩大的，归集主体对扩大部分的损失

不承担责任。若归集主体因未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及时处理债务而导致上市公司

被债权人追偿的，或因债务处理不当致使上市公司与债权人及/或担保权人发生诉

讼、仲裁并要求上市公司承担清偿义务，且归集主体未及时清偿的，上市公司在

先行代偿后有权向置出资产承接方及归集主体追讨实际向债权人支付的金额。”

根据上述协议安排，标的债务的偿付义务可实质性转移给交易对方，对于债

权人同意转移的债务，本次交易完成后，将由归集主体津玺企管直接向债权人履

行清偿义务；如上市公司未就标的债务转移事项取得债权人同意，本次重组完成

后，上市公司可以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的约定要求归集主体津玺企管实际

偿付，如因客观因素须由上市公司清偿时，清偿资金应由归集主体津玺企管先行

向上市公司完成支付；如上市公司先行清偿了相关债务，且津玺企管未能及时向

上市公司支付上市公司向相关债权人支付的金额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可向交易对

方追偿。

根据交易对方出具的《天津城市运营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债务及担保事项的承诺函》，交易对方承诺“对于上市公司未就

标的债务转移事项取得债权人同意的债务，如津玺企管未能及时足额履行债务偿

还义务，则城运发展将自上市公司债务偿还义务发生之日起一年之内赔付上市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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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金杜认为，标的资产中的债务可实质性转让，转让不存在实质性

障碍，债务转让后上市公司不负有实质性偿债义务。

（二）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对拟置出标的的应收款项金额、主要内

容、回收情况，交割日前是否能够全部收回及具体措施

根据《备考审阅报告》，假定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于 2024年初完成，截至 2025

年 6月 30日，上市公司对拟置出标的应收款项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人 账面价值 款项性质

经营性往来

1 天津市华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 应收账款

2 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6.70 应收账款

3 天津市华欣城市开发有限公司 61.41 应收账款

4 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8.19 应收账款

小计 306.3

非经营性往来

5 津玺企管 6,927.53 往来款

合计 7,233.83 -

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相关业务合同，上表 1-4项为华升物业为相关主体提供服

务产生的应收账款，合计 306.30万元。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回款凭证及说明，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对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回款 132.65

万元，对天津市华欣城市开发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回款 13.82万元，其余未回款。

上表中第 5项为非经营性往来款，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约定，“如上

市公司对归集主体（含其子公司）享有或在本协议签署后享有非经营性的应收款，

归集主体应于交割日前向上市公司进行偿还”。

上市公司已经就该等非经营性往来款收回的具体措施说明如下，“本次置出

资产归集至津玺企管时，上市公司原房地产开发项目随对应项目公司一并归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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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玺企管。津玺企管将以项目销售非受限回款优先偿还前述往来款。根据《拟置

出资产专项审计报告》（中喜专审 2025Z00848），2025年 1-6月，拟置出资产实

现销售收入 49,004.61万元，后续销售非受限回款优先用于偿还前述往来款的前提

下，津玺企管可以在交割日前支付相关欠款。”

根据交易对方出具的《天津城市运营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债务及担保事项的承诺函》，交易对方承诺“如津玺企管未能在

本次交易的交割日前，偿还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中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往来款，

城运发展将在本次交易的交割日前代为偿还。”

综上所述，根据《备考审阅报告》，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公司应收款项

中存在对拟置出标的 6,927.53 万元往来款，交易双方已在《重大资产出售协议》

中约定，如上市公司对归集主体津玺企管（含其子公司）享有或在《重大资产出

售协议》签署后享有非经营性的应收款，归集主体应于交割日前向上市公司进行

偿还，在归集主体无法偿还的情况下，交易对方将代为偿还

（三）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是否可能导致新增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

形。

如上述，在上市公司能够在交割日前收回上述款项的前提下，本次交易预计

不会导致新增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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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王立峰

范玲莉

单位负责人：

王 玲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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